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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授权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披露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７

），授权公司使

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

有效，该授权已经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公告日， 最近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额度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２．０４％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１５．８６％

。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基本信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发行的

“金自来”系列理财产品共计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

产品类别：固定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资金投资范围：已上市分级基金

Ａ

份额、基金专户份额，其中基金专户份额投资范围包括利率类固定收

益类产品、

ＡＡ

级（含）类固定收益类产品、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

产品收益计算方法：到期购回金额

＝

剩余成交数量

×

（

１００

元

＋

委托价格

×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

产品具体信息：

产品代码

投资金额（万

元）

实际购买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

）

１８２

天

００２

期

１

，

４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４．５３７

３６４

天

００８

期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４．５６２

１８２

天

００１

期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４．４９３

３６４

天

００７

期

４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４．４５９

合计

５

，

０００ － － －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主要风险揭示

１

、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

（

１

）利益冲突的风险。在报价回购中，证券公司既是投资者的交易对手方，又负责办理交易指令的申报以

及其他与报价回购有关的事宜，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风险。

（

２

）质权效力风险。报价回购中，证券公司以全部质押物设定的质权作为报价回购的履约质押担保物。全

部质押物设定的质权为证券公司所有报价回购未到期以及到期资金划付失败的投资者共同享有， 投资者所

享有的质权不对应具体质押物，不得单独就质押物主张行使质权。当证券公司违约时，全体质权人可以共同

行使质权。质押物处置所得由客户按债权比例公平受偿。

（

３

）质押券选择的风险。报价回购中，证券公司将按照《客户协议》约定，选择不同类型符合深交所或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的证券作为质押券，提交入质押库，作为证券公司对报价回购到期义务履行的担保。不

同类型质押券的信用等级和折算率也将不同。对于证券公司按照《客户协议》约定选择质押券与计算担保价

值，由此带来的损失或风险将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４

）质押券及证券公司信用风险。报价回购中，包括但不限于因证券公司原因导致证券或资金划付失败，

因质押券价值波动、折算率调整、质押券到期、质押券被司法冻结或扣划等导致质押物不能足额担保所有报

价回购债务，以及证券公司被暂停或终止报价回购权限，进入风险处置或破产程序等情形，可能使得证券公

司无法按照《客户协议》约定履行所有购回义务。

（

５

）质押券处置的风险。报价回购权限终止后，根据《客户协议》约定，将首先由证券公司对质押券进行处

置，并由其将处置所得与担保资金之和按债权比例优先向客户公平清偿。倘若出现极端情形导致证券公司无

法及时处置质押券或证券公司怠于、不当处置质押物时，将由证券公司依据《客户协议》的约定委托第三方对

质押券进行处置，由此带来的损失或风险将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

、市场风险，具体表现为：报价回购的收益率及价格由证券公司公布，投资者初始委托申报报价回购交

易成功即视为同意并接受该收益率及价格。在参与报价回购期间，即使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利率及

／

或贷

款基准利率，客户已参与报价回购的收益率也并不会随之调整，投资者可能面临无法获取更高收益的风险。

同时，本业务存在实际收益率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客户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３

、流动性风险，具体表现为：

（

１

）交收失败的风险。报价回购业务采用非担保交收方式，初始交易及购回交易中均可能出现因为客户

资金账户不足额、自营资金账户不足额、资金划付通道不畅、人为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资金划付失败，当日初

始交易及到期购回的资金划付均延迟一个交易日，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资金使用安排和流动性，但对于证券

公司过错导致无法到期支付资金，证券公司将按照《客户协议》约定向投资者承担违约责任。

（

２

）

．

大额提前购回限制的风险。当报价回购发生大额提前购回时，证券公司可能会根据《客户协议》的约

定，要求投资者提前预约大额提前购回或暂停接受提前购回，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资金使用安排和流动性。

４

、其他风险，主要包括操作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不可抗力风险以及合同变更风险等。

三、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财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财务部负责理财产品业务的各项具体事宜，包括提出理

财额度建议、理财产品的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选择合作金融机构、制定理财计划、筹措理财资金、实施理财

计划等。财务部负责人为理财产品交易的第一责任人。

３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审计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

审计。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

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审计部负责人为监督义务的第一责任人。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５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

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四、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合理进行投资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的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提高公司效益。

２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进行投资理财的情况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

）

是否

到期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６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５．１０

是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５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４．９

是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５．００

是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５．００

是

２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

）

是否

到期

１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５．０

是

２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５．３５

是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５．１

是

４

中国光大银行焦作分

行解放路支行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５．４

是

５

中国光大银行焦作分

行解放路支行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５．２

是

６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５．２３

是

７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５．２

是

８

焦作商业银行孟州支

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４．９０

是

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４．９０

是

１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益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４．２５

否

３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

）

是否

到期

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固定收益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５．８０

否

２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固定收益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５．７０

是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证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５．３０

是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证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３．７０

是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证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４．６０

否

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证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４．６０

否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固定收益型

１

，

４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４．５３７

否

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固定收益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４．５６２

否

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固定收益型

１

，

２００ ２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４．４９３

否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固定收益型

４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４．４５９

否

４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信托的情况

序

号

投资标的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

）

是否

到期

１

中江国际·银象

３０９

号贵定县金海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２

，

９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１％

否

截至公告日，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为

０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共计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

期的证券公司理财产品金额共计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信托的余额为

２

，

９００

万元，合计余额

为

１８

，

９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７．５８％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９．９９％

。

六、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以及购买本银行理财产品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为：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３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客户协议》。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

（上接B9版）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联系人：张巧玲

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６５７２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３

层、

２５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３

层、

２５

层

－２９

层

联系人：胡月茹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２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１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２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陈明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１３０５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５３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２２２ 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５３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牛孟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４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２６６０６１

）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２６６０６１

）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

５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０９ ６０９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６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化军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８８２５

联系人：王一彦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７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１５

号投行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毛诗莉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８７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８７５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ｃｇｉ－ｂｉｎ／ｆｉｒｓｔ／ＦｉｒｓｔＡｃｔｉｏｎ

（

５８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１７７

号中海国际中心

Ｂ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孟建军

联系人：匡婷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５８３０５３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５８３０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８－９５１０５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ｚｑ．ｃｏｍ

（

５９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４

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９

号保利广场

Ａ

座

３７

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崔成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００５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６０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洪诚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７４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

６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４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 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３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申购业务；具

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赎回业务 （具体办理场所以 《基金开放申

购、赎回公告》为准）。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５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崔巍

（三）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名 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华夏银行

１１

层

负责人：田予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２３７７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０５７

经办律师：贺宝银、徐志浩

（四）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陈熹

四、基金的名称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五、基金的类型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发展为立足点， 重点投资于具有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垄断优势的优秀上市公

司股票，以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投资管理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

１

）投资决策依据

本基金依据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 （

ＭＥＭ

） 为基础的资产配置模型决定基金的资产配置， 运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

（

ＳＲＤ

）等分析系统及

ＲＰＰ

、

ＦＶＭＣ

等选股模型作为个股选择的依据，同时依据以

ＢＡＲＲＡ Ａｅｇｉｓ

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系统和回报分

析系统为核心的基金风险绩效评估体系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

（

２

）投资决策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以定期或不定期会议的形式讨论和决定公司投资的重大问题，包括确立各

基金的投资方针及投资方向，审定基金财产的配置方案。投资决策委员会召开前，由基金经理依据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提

出基金的资产配置建议，交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一旦做出决议，即成为指导基金投资的正式文件，投资部据此拟订具体的

投资计划。

投资研究部是负责管理基金日常投资活动的具体部门，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除履行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的职责外，

还负责管理和协调投资研究部的日常运作。投资研究联席会议是投资研究部常设议事机构，负责讨论行业信息、个股信息、回

顾行业表现、行业配置、模拟组合表现、近期研究计划及成果、市场热点、当日投资决策、代行表决权、投资备选库调整等问题。

投资研究部主要负责宏观经济研究、行业研究和投资品种研究，负责编制、维护投资备选库，建立、完善、管理并维护股票研究

数据库与债券研究资料库，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各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提供基金

投资决策依据。投资研究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负责基金投资组合的构造、优化、风险管理及头寸管理等日常工

作；拟订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资产配置方案、重大投资项目提案和投资组合方案等并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组织实

施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决定的投资方案并在授权范围内作出投资决定；依据自主的研究积极把握市场动态，

积极提出基金投资组合优化方案，并对管理基金的投资业绩负责。其中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决

议具体承担本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公司日常经营中整体风险控制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是对公司各种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控制的非常设

机构，由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评估公司的风险控制制度

和风险管理流程，确保公司整体风险的识别、监控和管理；负责检查风险控制制度的落实情况，审阅公司各项风险与内控状况

评价报告；对公司重大业务可行性及风险进行论证；负责组织公司内部员工严重违法违规事件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报告做出

具体的决定；针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紧急突发性事件和重大危机情况，组成危机处理小组，评估事件风险，制定危机

处理方案并监督实施；其他风险管理职能。绩效评估与风险控制人员负责建立和完善投资风险管理系统，并负责对基金历史

业绩进行分解和分析。法律、监察稽核部负责基金日常运作的合规控制。本基金决策投资过程为：

（

ｉ

）由基金经理依据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判断，结合基金合同、投资制度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

（

ｉｉ

）投资决策委员审核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建议，并最终决定资产配置方案；

（

ｉｉｉ

）研究部按流程筛选出可投资品种，由基金经理依据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限制以及资产配置方案，制订具体的投

资组合方案；

（

ｉｖ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重大基金投资组合方案，如无异议，由基金经理具体执行投资计划。

２

、投资管理的方法和标准

（

１

）资产配置

本基金是一只高持股的混合型基金，对于股票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５％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垄断优势的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比例至少高于股票投资的

８０％

。

（

２

）投资管理方法

本基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同时结合“自上而下”的研究以确定投资范围及进行资产配置，其具体步骤主要

包括：

（

ｉ

）确定备选投资股票域

根据既定的自然资源与垄断优势的定义和判别标准，确定符合投资标准的行业及各级子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备选投资

域（

Ｓｔｏｃ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

（

ｉｉ

）构建监控名单

针对具有自然资源与垄断优势的公司的基本面特性，重点运用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市盈率

ＰＥ

、价格比营运现金流

Ｐ／ＯＣＦ

指

标对备选投资股票域中的上市公司进行甄选，构建股票监控名单。

（

ｉｉｉ

）制定买入名单

在确定的股票监控范围中，从业务价值、市场价值、管理能力、自由现金流量与分红政策四个方面结合必要的合理性分析

对上市公司的品质和估值水平进行鉴别，确定股票买入名单。

九、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富时中国

Ａ２００

指数

×８０％＋

中国债券总指数

×２０％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风险程度较高的投资品种。

依据本基金投资组合管理方法的特征，本基金将投资组合管理中面临的各类别风险定义如下：

１

、投资组合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此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１

）系统性风险：基金在投资中因市场原因而无法规避的风险；

（

２

）行业配置风险：基金中某行业投资比例出现与基准的较大偏差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

３

）证券选择风险：基金中某只股票的持仓比例出现与基准的较大偏差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

４

）风格风险：基金在投资风格上与基准之间产生偏差，偏重于某种风格而产生的风险；

２

、个股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个股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此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１

）财务风险：基金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特别是财务状况判断出现失误，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受损的风

险；

（

２

）流动性风险：基金资产不能迅速、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或者不能应付可能出现地投资者大额赎回的风险；

（

３

）价格风险：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当基金中某只证券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超出一定比例；

３

、作业执行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运营部及法律、监察稽核部对作业风险进行实时预警与监控。此类风险主要包括基金在

日常操作中出现违反法规或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或者交易执行中的操作失误以及信息系统故障产生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借鉴了外方股东景顺集团的投资风险管理经验， 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 建立了景顺长城风险管理系

统。通过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保障基金财产的安全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股票风险管理主要基于公司的风险管理系统和回报分析系统实现。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５７１

，

７６０

，

５１９．８３ ９０．１１

其中：股票

２

，

５７１

，

７６０

，

５１９．８３ ９０．１１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９０

，

８６８

，

０３９．８４ ６．６９

８

其他资产

９１

，

４４７

，

８８５．７８ ３．２０

９

合计

２

，

８５４

，

０７６

，

４４５．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８

，

８５８

，

６８８．００ ０．３２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

，

１５３

，

６３２

，

７１４．４３ ４２．１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１６

，

６２８

，

６０７．４５ ７．９１

Ｅ

建筑业

２１８

，

２４０

，

５８０．８７ ７．９７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３５

，

２０６

，

８０１．３６ ８．５９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５

，

０７９

，

６４７．６８ １．２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８４

，

０１７

，

７９５．７６ １４．０２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３１

，

９９７

，

４４７．１２ ８．４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２

，

８４８

，

２８５．６０ ０．８３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３

，

１７２

，

０３２．６８ ０．４８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２

，

０７７

，

９１８．８８ １．９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２

，

５７１

，

７６０

，

５１９．８３ ９３．９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４１５

小商品城

１５

，

１８３

，

０７９ ２３１

，

９９７

，

４４７．１２ ８．４７

２ ００２０８１

金 螳 螂

７

，

７４１

，

７７３ ２１８

，

２４０

，

５８０．８７ ７．９７

３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４

，

３２２

，

４３９ ２１６

，

８１３

，

５４０．２４ ７．９２

４ ０００９５８

东方能源

７

，

０２１

，

９９７ ２１６

，

６２８

，

６０７．４５ ７．９１

５ ００２２５１

步 步 高

８

，

５５３

，

６１９ ２０８

，

７０８

，

３０３．６０ ７．６２

６ ３０００２０

银江股份

７

，

３４８

，

５１７ ２０２

，

０８４

，

２１７．５０ ７．３８

７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２

，

４５１

，

６３７ １６４

，

７５０

，

００６．４０ ６．０２

８ ３０００２６

红日药业

７

，

１１２

，

８６６ １５９

，

６１２

，

７１３．０４ ５．８３

９ ６００８０４

鹏博士

３

，

４８４

，

６２５ １０４

，

０５０

，

９０２．５０ ３．８０

１０ ０００９７７

浪潮信息

２

，

９７８

，

４５３ ８８

，

０１３

，

２８６．１５ ３．２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８５４

，

９２０．５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８

，

７４９

，

２６３．８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６

，

９６１．８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７９６

，

７３９．５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１

，

４４７

，

８８５．７８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２１６

，

８１３

，

５４０．２４ ７．９２

因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１６４

，

７５０

，

００６．４０ ６．０２

因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１．７７％ １．３３％ ７９．６４％ １．１２％ ３２．１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０５．６８％ １．９８％ １０６．７０％ １．８３％ －１．０２％ ０．１５％

２００８

年

－５５．３８％ ２．２８％ －５５．８４％ ２．４０％ ０．４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７３．１７％ １．７３％ ６７．６６％ １．６３％ ５．５１％ 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９６％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４％ ９．０４％ ０．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２．８６％ １．１８％ －１８．６８％ １．０３％ －４．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３．０６％ １．１７％ ８．２０％ １．００％ －５．１４％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５７％ １．２６％ －７．４４％ １．１２％ ２０．０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３６％ １．３８％ ４０．８７％ ０．９９％ －２６．５１％ ０．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８．０７％ ２．４４％ １９．３７％ １．８４％ ２８．７０％ ０．６０％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０５．１３％ １．６４％ ２３８．８５％ １．４８％ １６６．２８％ ０．１６％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对于股票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５％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垄断优势的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比例至少高于股

票投资的

８０％

。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

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办法按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执行；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年费率为

１．５％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本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托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一）基金费用第（

３

）

－

（

８

）项费用，除上款规定的费用外，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从当期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

法定信息披露费按有关规定列支；若本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

列支。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本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

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下调前述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

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

１

）场内认购费率

会员单位可按照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约定的场外认购的认购费率设定投资人场内认购的发售费率。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包括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

列入基金资产。

（

２

）场外认购费率

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认购资金一旦交付，撤销申请不予接受。本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为人民币

一元，按初始面值发售，投资人认购采用全额缴款的认购方式。本基金对认购设置级差费率，认购费率随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

减，最高认购费率不超过

１．０％

。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０％

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５％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赎回费

（

１

）本基金场外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

０．５％

。

（

３

）本基金收取的赎回费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４

、转换费

本基金将在未来开放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基金份额的转换，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会同基金托管人制定基

金的转换费收取水平并予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运作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以及因故与本基金有关的其他费用，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取

和使用。

（四）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以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名单等相

关信息；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在“七、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更新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相关信息；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四、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８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实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０４

号）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股票基

金的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下限由

６０％

上调至

８０％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起将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变

更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中的相关条款亦做相应修订。本次招募更新按照上述基金合同的修订同步更新了

相关信息。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九日

2015年 9 月 9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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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38� � �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2015-042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红林通诚机械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证监许可〔

2013

〕

1011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2,803,862

股（以下简称

"

本次

发行

"

），发行价格为

8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22,430,896.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

848,714.47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582,181.53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3

〕第

90290001

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汽车自动变速执

行机构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增加贵州红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州红林

"

）下属全资子公司贵州红林

通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诚机械

"

）作为实施主体。项目变更后贵州红林继续实施土地和厂房建设。

通诚机械负责后续新增设备的购置和项目运营。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用于实施汽车自动变速执行机构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

56,496.34

万元不变，其中计划用于通诚机械实施此项目的金额为

30,000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方

(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贵州红林通诚机械有限公司）、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小河支行）、丁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联合保荐机构）四方经协商，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1.

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52001503600052516125

，专户计划

存放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乙方汽车自动变速执行机构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乙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乙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丙方

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季度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乙方授权本次发行保荐代表人朱锐、孔德仁、李峰立、司维以及丁方指定的其他人员可以随

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甲方、丁方。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

乙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该专户总额的

20%

的，乙

方、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乙方、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丁方发现甲方、乙方、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8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57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9

月

7

日收到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被确定为兰州新区南绕城快速路（中快速路至经三十三路）道路

工程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

241,509,836.56

元。

一、工程工期：

300

日历天。

二、质量标准：合格。

三、合同签订：该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内容待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本公

司将另行公告。

四、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擎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经四路商业服务中心四号楼

经营范围：土地储备、整理、开发利用；征地拆迁；生态及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

本公司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项目概况

兰州新区南绕城快速路（中快速路至经三十三路）道路工程起点与现状水秦路南绕城立交相接，终点

接经三十三路，道路全长约

3.76km

，道路规划等级为城市快速路，设计车速为

80km/h

，双向

8

车道，道路红线

宽度

60m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桥涵及其它附属工程。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4.15%

， 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披露了本公司参与《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

（嘉兴部分）

-

长山河延伸拓浚工程（嘉兴段）河道整治施工

Ⅰ

标》招投标，被业主方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

程管理局确定为该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拟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壹亿零柒佰肆拾叁万柒仟零壹拾柒元

整（

107,437,017.00

元）。

2

、截止上述公告之日，本公司仅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之一，最终的中标结果以取得的书面中标通知

书为准。

近日，本公司收到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管理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本公司为《扩大杭嘉

湖南排工程（嘉兴部分）

-

长山河延伸拓浚工程（嘉兴段）河道整治施工

Ⅰ

标》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

107,437,017.00

元，工程工期为

20

个月。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管理局。

2

、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3

、该项目的计划工期：

20

个月。

4

、

2014

年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5.86%

，若公司最终签订合同，将对

2015

年度

及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

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